
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11 号

申请人：杨*操，男，1978年6月1日出生，汉族，住址：福建省晋江市灵源林格灵石西路**号。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晋江市灵源村五里园区科技综合大楼。

法定代表人：陈高攀，职务：主任。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核实情况答复意见书》不服，于2022年2月15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土地权属争议调查核实情况答复意见书》，责令被申请人依法重新作出处理并确认地籍编号2**6.80-503.00的土地为申请人的宅基地。

申请人称：位于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的宅基地（用地面积547平方米，地籍编号2**6.80-503.00）原系林格社区分配给杨*锷、苏*忍一家使用，杨*锷、苏*忍共有五个子女，分别是：杨*票、杨*月、杨*娜、杨*寒、杨*操。杨*锷已过世多年，苏*忍健在，子女五人均已成家。申请人在杨*票、杨*月、杨*娜、杨*寒、苏*忍一致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继承杨*锷的份额、受让苏*忍的份额的方式获得该地块的全部使用权，该地块的四至毗邻杨*指、杨*洪、杨*见、杨*原、杨*顿、杨*振、杨*顺、杨*、杨*北等社区居民的宅基地或自建房屋。因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至今未对辖区内的土地进行确权，也不承认该地块属于申请人所有，导致申请人无法获得该地块的相关权属证明材料，但社区居民杨*坑、杨*衫、杨*振、杨*網、杨*指、杨*顺等人均为申请人出具《证明》，足以证明该地块使用权为申请人所有。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为了修建道路，在未经申请人同意且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将道路从申请人上述地块的中央横穿而过，不仅占用了相当大一部分土地面积，且令申请人上述地块一分为二，失去其原作为宅基地的功能。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的上述道路修建前后，申请人多次就违法占用土地修建道路一事向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居委会、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晋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等相关部门进行反映，但至今未处理。2021年，申请人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申请人履行职责明晰上述地块的权属问题，经该院的指引，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出调查处理申请，被申请人于2021年8月9日受理，其于2022年2月7日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核实情况答复意见书》，结论为“现有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申请人主张的547平方米土地的权利归属，也无法确认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居委会存在违法占用该地块进行道路建设。”申请人认为上述答复意见书系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调查职责的情况下作出，所依据事实与理由牵强，理由如下：首先，争议地块位于被申请人辖区范围内，作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核实的权力部门，被申请人应当掌握有争议地块的相关权属材料，或者即便其未掌握也应当知晓辖区内任何行政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依法定职责，被申请人应当调取相关材料，并作出相应的权属认定，但纵观上述答复意见书，通篇未有任何关于被申请人调取或查阅上述材料的内容，显而易见，被申请人在受理申请后根本毫无作为。其次，如申请人所指出的，争议地块系林格社区早年间分配给杨*锷、苏*忍一家使用，原权利人为杨*锷，但因历史遗留问题而造成申请人及家人手上没有相关权属证明材料。被申请人应当对争议地块的权属进行溯源，调查明确争议地块是属于杨*锷所有，还有林格社区所有，或他人所有。若杨*锷并未对争议地块享有过权利，那么申请人自然也就无法继承获得对争议地块的相关权利，林格社区也就不存在违法占用申请人宅基地进行村道建设的问题。而这一结论，均应以被申请人切实履行调查职责为前提，以相关证据为依据作出。但被申请人在未对争议地块的权属源头及演变进行调查的情况下，仅因申请人名下已有住宅，就据此得出申请人对争议地块不享有权利的结论，实在牵强，更是属于严重的行政不作为行为。
被申请人称：经调查，杨*锷、苏*忍共有子女5人，分别是杨*票、杨*月、杨*娜、杨*寒及申请人。经查阅档案，杨*锷于1975年4月25日获批动用土地0.357亩（《建筑房屋动用土地证明书NO.0010578》），未经批准擅自（超）占用0.124亩地基建房屋（《罗山乡土地清查处理通知书NO.001569》），并将该地块办理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晋集用（99）字第05734号），该地块坐落于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吉贤路147号，非杨*操主张的547平方米地块。2017年9月6日杨*票将上述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晋集用（99）字第05734号）办理为不动产权证（闽（2017）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34717号，现已转移登记）。并且，杨*月、杨*娜、杨*寒三人户籍现已不在灵源街道林格社区，苏*忍、申请人二人均查无位于林格社区的土地动用手续。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二条“农村村民申请住宅用地，应当持户口簿、家庭成年成员的身份证，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后，公布征询本村村民的意见，在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申请人未获批动用该地块，故其主张的547平方米土地（地籍编号为2**6.80-503.00）为其宅基地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经审理查明：2021年8月9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递交《土地争议调查处理申请书》，请求对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居委会违法占用申请人地籍编号为2**6.80-503.00的地块进行道路建设一事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作出裁决。2022年2月7日，被申请人作出《土地权属争议调查核实情况答复意见书》，认为“您与您母亲、兄长共2户，均已有住宅，且您无法提供所述地块的用地审批手续，您主张该地块是您宅基地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灵源街道办事处不予支持。”“泉州市**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并非有权对土地进行确权的行政单位，故该宗地图体现的土地面积547平方米的权利人为杨*操，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灵源街道办事处不予支持。”并以此作出答复意见“综合前述的情况，现有的证据材料无法证明您主张的上述547平方米土地的权利归属，也无法确认晋江市灵源街道林格社区居委会存在违法占用该地块进行道路建设。”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上述答复意见，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另外，申请人在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时，本机关对于申请人的请求事项与其向被申请人请求调查核实的申请事由不一致进行解释，申请人明确主张责令被申请人对案涉地块重新作出处理决定并确认为申请人的宅基地的复议请求。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行政复议答复书、《土地权属争议调查核实情况答复意见书》、接收材料回执单、受理告知书、证明、不动产档案信息、建筑房屋动用土地证明书、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被申请人作为本辖区内村民住宅用地审核批准机关，依法具有受理村民住宅用地审核的职责。根据《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农村村民申请住宅用地，应当持户口簿、家庭成年成员的身份证，向村委会提出申请，经村委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后，公布征询本村村民的意见，在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应当提供曾经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本案中，申请人并未根据上述规定向村委会提出案涉地块作为住宅用地的申请，亦未经被申请人审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决定驳回行政复议申请：（一）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受理后发现该行政机关没有相应法定职责或者受理前已经履行法定职责的”的规定，本机关经审理后发现被申请人不具有对案涉地块确认为申请人的住宅用地的法定职责。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不具有对案涉地块确认为申请人的住宅用地的法定职责，申请人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已向被申请人提出履行对案涉地块作为住宅用地的审核的事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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